
彰化縣政府 112年度工會職人行銷計畫 

職人選拔活動簡章 

壹、 活動目的 

為展現本縣工會技職人才素養及勞動價值，鏈結本縣地方產業

資源，本活動將由工會推薦及本府選拔 8位優秀職人，以獲選

職人的職涯歷程、個人事蹟及作品故事等作為題材，拍攝具傳

承及教育意義之紀錄影片及製作電子書，並加以行銷宣傳，以

表彰各領域職人展現技藝傳承及職人精神，完成有溫度、接地

氣且能觸及人心的生動影片，吸引更多勞工投入技職行業，實

現工會永續發展理念。 

 

貳、 報名事項 

一、 報名資格：從事各職類本業工作達 5年以上經歷之工作者，

且經本縣立案之工會團體推薦參加，各工會推薦人數以不超

過 2名為原則。 

二、 職業類別：木工業、水電裝置業、泥水業、油漆工程業、餐

飲業或其他民生相關職業類別。 

三、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2年 5月 12日，採書面報名。 

四、 選拔名額：共選拔 8位優秀職人。若工會推薦職人超出預定

名額則由本府勞工處辦理評審會於名額內擇優選出。 

 

參、 獲選職人須知 

一、 獲選職人需配合承辦單位指定時間、地點，配合活動及規劃

時程辦理訪談及拍攝事宜。 

二、 須簽署授權同意書，同意授權拍攝及媒體露出。 

三、 經完成訪談、拍攝及本案相關作業之職人，頒發獎金新臺幣

5,000元整。 

  



彰化縣政府 112 年度工會職人行銷計畫 

職人選拔活動報名表 

職業類別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手機號碼  

目前服務單位  職稱  

經歷  

從事本業年資        年       個月（須檢附勞保投保紀錄或佐證資料或相關證明） 

通訊地址  

 

績優事蹟 

 

 

推薦工會 
 

推薦工會 

聯絡人 
 

推薦工會 

聯絡人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自評表 

評量項目 說明 具體事蹟 

一、 對所從事之本業工

作具工作熱忱、態度

負責、表現優異、具

高度職業認同。(20

％) 

從事本業、受僱現職事業

單位或加入工會年資、經

歷、考核成績等。  

二、對所從事工作具有專

長、曾完成工作紀錄

及特殊作品，具有實

績者。(30％) 

對所從事工作具有專長、

曾經完成的工作 紀錄以

及特殊作品等相關實績

者。 

 

三、參與本職類技藝競賽

獲得優異成績或取得

相關專業證照者。(30

％) 

1. 曾獲國際性、全國性或

各縣市政府所舉辦相關

競賽獎項，經評定獎勵

有案者。 

2. 取得相關專業或技能檢

定證照，有具體事證著。 

 

四、對本業工作之知能、技

能，有提昇、創新或改

善之優異表現者。

(20%) 

推動本業相關技術改善、

流程創新、效能精進之計

畫或方案，經採納或有具

體事蹟者。 

 

 

  



彰化縣政府 112 年度工會職人行銷計畫 
攝影、文字、影(肖)像使用授權同意書 

            (以下簡稱授權人)同意彰化縣政府，為辦理「112

年度工會職人行銷計畫」有關訪談、拍攝影片、製作電子書等，使用

授權人授權之攝影、文字、影(肖)像。詳細內容如下： 

一、授權人同意被授權人得對授權人進行訪談與拍攝影片。 

二、授權人同意被授權人得拍攝、修飾、使用、公開展示授權人之肖

像、影像。 

三、授權人同意由被授權人所拍攝與訪問之內容之著作權由被授權

人原始取得，被授權人為其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

權。 

四、授權人同意被授權人得永久使用授權人接受訪問與拍攝之內容，

將其文字、聲音、畫面、影像，不限次數改作、重製、公開播送、

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公開展示、編輯、公開發表、散布、發行、

公開口述該訪問之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展示於被授權人所有或被

授權人合作單位之網站、活動網頁、粉絲專頁、平面刊物等處使

用。 

五、被授權人對受訪內容得視實際需要予以編輯、刪節或為其他必要

之修改，惟不得於任何情況下變更授權人受訪內容之原意。 

六、授權人同意被授權人蒐集其個人資料，並已了解並同意以下事項： 

(一) 蒐集之目的：拍攝、製作及編輯授權人受訪內容與影片、

於授權人受訪內容與影片中載明授權人之個人資料以特定

受訪對象、為授權人受訪內容與影片建檔。 



(二) 蒐集之類別：姓名及工作職場等。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與地區：不限。 

2. 方式：由被授權人於合蒐集目的之合理範圍內，以電子

與書面之方式進行利用。 

3. 對象：一般大眾。 

(四) 得向被授權人行使之權利：授權人得隨時向被授權人請求

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 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

或利用、刪除。若授權人欲行使前開權利，請以書面(郵寄

地址：                        )或電子郵件(電子郵件

信箱：____________)通知被授權人，被授權人於接獲通知

後會儘速處理。 

 

此  致 

彰化縣政府 

 

立同意書人（必填）：  

身份證字號（必填）： 

電話號碼（必填）：  

電子信箱：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